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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出具房屋现状认定或
核实意见申请材料清单
1.申请表（附件7，原件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出具）；
2.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》（复印件）；
3.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，核原件，如无则无需提供）；
4.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审批单、附图（附图为原件，其他为复印件，标明与原件一致，加盖骑缝章，原件供核对，如无则无需提供）；
5.竣工测量图（由具有测绘资质的相关单位出具，需要明确建构筑物平面位置（含坐标）、高度、基底面积和分层建筑面积核实情况及现状照片）并提交电子光盘；
6.建施图（蓝图2份，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，如已审批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附件已有则无需提供）；
7.土地使用权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；
8.处罚决定书及缴款凭证（复印件，区综合执法局出具，如不涉嫌违法则无需提供）；
9. 房屋质量安全核查意见或房屋质量安全鉴定报告（区住建局出具或有资质的鉴定部门出具）；
10.经审定的规划总平图或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出具的建设层数意见（复印件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11. 申请人出具意见的建筑正、背、侧立面现场照片。

